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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109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刘会胜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

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人，代表股份610,923,3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78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人，代表股份370,386,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662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240,537,0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160%。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4、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09,

474,938.40元，母公司的净利润218,665,535.4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662,022,508.57元，扣除

2021�年10月派发的现金股利15,018,532.12元，本年度未分配利润为1,865,669,511.86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公司长远发展需求，拟对公司2021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进行分配。鉴于两名股权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符合公司股权激励条件，公司对其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0万股，正在履行回购注销程序，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将以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60万股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现金红利0.1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

度分配。

截止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1,501,853,212股， 扣除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60万股后的股本1,

501,253,212股，预计派发现金22,518,798.18元。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7、《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8、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1、与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9,77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3%；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601,10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

表决。

9.2、与山重建机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9,77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3%；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601,10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

表决。

9.3、与德州德工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9,77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3%；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601,10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

表决。

9.4、与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9,77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3%；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601,10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

表决。

9.5、与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374,176,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47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236,705,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45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9.6、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9,11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8%；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关联股东张民合计所持601,765,

285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10、关于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77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3%；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601,10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表

决。

11、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07,204,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13%；

反对3,718,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43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000%；

反对3,718,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00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11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8%；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2%；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关联股东张民合计所持601,765,

285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14、关于控股子公司与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77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3%；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601,105,285股表决权回避了

表决。

15、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7、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8、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610,88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2%；

反对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0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97%；

反对4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3%；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已于2022年3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

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项瑾、朱尊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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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5月18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

事6名。 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新增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新增关联方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2022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事项所需手续，新增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原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本次新增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2022年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及委托加

工各种原材料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400,000 400,000

总计 — 400,000 40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内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有关交易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新增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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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或“比亚迪” ）于2022年5月18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向新增关联方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新锂能” ）采购及委托加工锂产品的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400,000万元人民币，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基本情况

现将公司与关联方需增加的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2022年合同签订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注）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及委托加

工各种原材料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43,600 0

总计 400,000 43,600 0

注：截止披露日已发生金额不是关联交易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

盛新锂能成立于2001年12月29日，注册资本86,535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

区空港商务区成双大道空港云，法定代表人周祎，经营范围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人造板、家私、木材、木制品加工、销售。 造林工

程设计，林木种植。 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等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稀土氧化物综合回收利用、稀土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和产业化运作。

截止2022年3月31日盛新锂能总资产为人民币9,735,745,920.6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人民币6,176,362,378.53元，2022年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686,909,236.10元，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069,812,904.28元（未经审计）。

因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黔先生于2022年5月17日经盛新锂能的股东大会选举为盛新锂能非独立

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盛新锂能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盛新锂能是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的法人主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影响公司发展的可能性；经查询，盛新锂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向盛新锂能采购生产经营需要的锂产品及委托加工锂产品。

公司与盛新锂能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业务往来，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双方将在不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以诚信、公开、公平为原则进行具体协商，并同意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

价格，具体交易价格、金额及内容以公司与盛新锂能签订的合同为准。

五、本次新增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求而预计，公司与盛新锂能的交易有利

于公司加强上游原材料资源战略供应，有效保障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扩展对锂产品的需求。 本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本次新增的日常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新增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前，向独立董事征求了

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同意的意见，同意公司将《关于新增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与关联方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与关联方正常的

业务活动需求和互惠互利的商业原则而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该日常关联交易

不存在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或对关联人形成依赖的风险。

2、我们已对《关于新增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做出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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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

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至2022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新区致远中路2号维也纳国际酒店(深圳北站店)负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朝曦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0,

635,8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127％（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15,651,628股，

其中公司已回购的库存股份数量为1,021,400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4,256,50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6.850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379,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3621％。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691,846股，占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6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12,

5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26,379,3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21％。

2.公司在任董事6名，出席4名，独立董事王肖健先生和独立董事江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3名，出席3名；董事会秘书出席；财务总监列席会议；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每项议案的表

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536,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8％；反对89,353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5％；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592,1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44％；反对

89,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09％；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625,2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681,2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3％；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625,2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681,2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3％；反对

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034,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547％；反对7,587,25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388％； 弃权1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090,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3985％；反对7,

587,2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5533％；弃权1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8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635,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691,5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

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877,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370％；反对6,757,9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6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933,8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2396％；反对6,

757,9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76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433,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1％；反对133,35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4％；弃权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489,1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75％；反对

133,3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91％；弃权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33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何朝曦、熊武、冯毅、厦门信服创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7,101,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101,5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

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厦门舜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473,9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11,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529,9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7％；反对

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20,635,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691,5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

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11.01《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191,8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96％；反对9,439,99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85％； 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7,8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933％；反对9,

439,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93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35％。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11.02《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191,8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96％；反对9,439,99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85％； 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7,8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933％；反对9,

439,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93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35％。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11.03《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191,8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96％；反对9,439,99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85％； 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7,8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933％；反对9,

439,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93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35％。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11.04《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191,8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96％；反对9,439,99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85％； 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7,8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933％；反对9,

439,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93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35％。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11.05《关联交易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211,191,8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96％；反对9,439,99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785％； 弃权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47,8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1933％；反对9,

439,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932％；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35％。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2.01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12.02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560,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528％；反对4,075,6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4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616,2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2736％；反对4,

075,6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2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茹、彭凉恩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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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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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召开地点：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V15会议室（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晋荣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3人，代表股份304,047,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27,322,498股的57.6588%，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228,481,6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27,322,498股的43.3286％。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七星

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353,1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322,498

股的0.0670％。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

股东96人，代表股份75,565,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322,498股的14.3301％。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交易系统投票的中小股东94人，代表股份31,302,

8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322,498股的5.9362％。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6” 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4,031,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639,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2％；反对

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4,031,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639,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2％；反对

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04,031,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639,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2％；反对

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4,021,1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3％；反对1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629,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6％；反对

1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8％；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04,042,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5％；反对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651,3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5％；反对

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49,952,842股股份；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其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178,

175,721股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75,842,5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93％；反对76,43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579,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86％；反对

76,4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961,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6％；反对86,43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569,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70％；反对

86,4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971,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76,43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579,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86％；反对

76,4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监事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3,909,8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7％；反对124,23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518,2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49％；反对

124,2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24％； 弃权1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维先生、黄珏姝女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